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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武汉塑料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塑料”、“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委托，

担任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本

次重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交易所发表的意见

是完全独立的。 

独立财务顾问依据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真实

和有效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保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独立财务顾问已经审阅了为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仅就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所涉及的相

关问题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投

资决策、财产法律权属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中涉及该等内

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公司的文件引述。 

本核查意见仅供武汉塑料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独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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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武汉塑料 指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数字 指 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楚天金纬 指 湖北楚天金纬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楚天襄樊 指 楚天襄樊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襄阳 指 
即原来楚天襄樊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名称变更为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楚天数字、楚天金纬和楚天襄樊（楚天襄阳） 

武汉广电 指 武汉广电数字网络有限公司 

楚天网络 指 湖北省楚天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有线 指 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 指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证券代

码：000839） 

武汉经开 指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 

经开零部件 指 武汉经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 
指 

1、武汉塑料拟与楚天数字进行重大资产置换，拟置入

楚天数字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 17,500万元现金后的余

额，拟置出武汉塑料全部资产及负债； 

2、武汉塑料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楚天数字购

买其与武汉塑料资产置换差额部分；同时以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分别向武汉有线、市总台、中信国安购

买其拥有的武汉广电 26.75%、26.25%以及 47%的股

权；向楚天金纬、楚天襄樊购买其全部资产及负债； 

3、楚天数字以置换出的武汉塑料全部资产及负债以及

17,500 万元现金协议收购武汉经开持有的武汉塑料

4,032 万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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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置换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组成部分，即武汉塑料与楚天数

字进行重大资产置换，拟置入楚天数字拥有的截止评

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 17,500万元现金后的

余额，拟置出武汉塑料拥有的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置换差额部分由武汉塑料向楚天数字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股份转让 指 
武汉经开将所持武汉塑料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楚天数字

的行为 

拟置入资产 指 
楚天数字拥有的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

除 17,500 万元现金后的余额 

拟置出资产 指 武汉塑料拥有的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拟注入资产 指 

本次交易拟整体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合称，包括拟置

入资产、武汉广电 100%股权、楚天襄樊及楚天金纬全

部资产及负债 

标的资产 指 拟注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合称 

评估基准日 指 2010 年 3 月 31 日 

《重组框架协议》 指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

公司、武汉广播电视总台、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楚天襄樊

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楚天金纬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重组补充协议》 指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

公司、武汉广播电视总台、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楚天襄樊

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楚天金纬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之补充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所持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补充协议》 指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所持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之补充协议》 

本核查意见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东方证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易报告书（修订稿）》 

重组预案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修订稿）》 

《置出资产交割协议》 指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开投资有

限公司、武汉经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楚天

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交割事

宜之协议书》 

《注入资产交割协议》 指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楚天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武汉广播电视总台、武汉有线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楚天金纬广播

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交

割事宜之协议书》 

《置出资产交接确认书》 指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开投资有

限公司、武汉经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楚天

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交割事

宜之资产交接确认书》 

《注入资产交接确认书》 指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楚天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湖北楚天金纬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广播

电视总台、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中信国

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

交割事宜之资产交接确认书》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 

市总台 指 武汉广播电视总台 

省总台 指 湖北广播电视台 

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财政局 指 武汉市财政局 

省财政厅 指 湖北省财政厅 

省广电局 指 湖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国家广电总局 指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宣部 指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http://cpc.people.com.cn/GB/64114/75332/5230610.html


东方证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法律顾问/国枫

凯文律师 
指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拟注入资产审计机构/鹏

城会计师/国富浩华 
指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已被国富浩华

会计师事务所吸收合并） 

拟置出资产审计机构/中

证天通 
指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

评估机构/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

公告[2008]13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说明：本报告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

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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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对武汉塑料本次重组方案的具体实施之事宜，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 关于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

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状况的核查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1、2010 年 4 月，楚天数字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楚天数字以全部资产

及负债以资产置换、资产认购股份的形式参与本次重组，同时受让武汉经开所持

全部的武汉塑料 4,032 万股股份的议案；同月，楚天金纬和楚天襄阳的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全部资产和负债认购武汉塑料发行的 A 股股份的议案。 

楚天金纬、楚天襄阳股东会决议获得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2、2010 年 4 月，市总台形成决议，同意市总台及其下属公司武汉有线以其

共同持有的武汉广电 53%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增发股份的形式参与本次重组。 

3、2010 年 4 月 9 日，湖北省财政厅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湖北省楚天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事项的批复》，并出具了鄂财行资复字

[2010]321 号文同意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三家公司对武汉塑料重大资

产重组，并受让武汉经开所持武汉塑料 4,032 万股股份。 

4、2010 年 4 月 15 日，中宣部出具了《关于同意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

公司借壳上市融资和整合重组全省有线电视网络的函》（中宣办发函[2010]169

号）；2010 年 4 月 15 日，国家广电总局出具了《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湖北楚天数

字电视有限公司借壳上市的审核意见》（[2010]广函 91 号）；2010 年 9 月 2 日，

国家广电总局出具了《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楚天襄阳等参与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的函》（[2010]广函 242 号）。 

5、2010 年 4 月 23 日，武汉市财政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意市广播影视

局（总台）下属武汉广电数字网络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资产投资上市公司的函》，

并出具了[2010]第 260 号文，同意武汉市广播影视局（总台）以所占下属武汉广

电数字网络公司 53%股份认购武汉塑料增发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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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参股公司股权参与认购“武汉塑料”向本公

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议案》。 

7、2010 年 4 月，湖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同意武汉经开协议转让所持武

汉塑料国有股预审核意见的函》，同意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份转让事项。 

8、2010 年 4 月 25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相关各方同时签署了《框

架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 

9、2010 年 9 月 25 日，本次注入资产评估报告已分别经湖北省财政厅、武

汉市财政局备案。2010 年 9 月 26 日，本次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核准。 

10、2010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各

方同时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 

11、2010 年 10 月 19 日，省财政厅出具了鄂财行资复字[2010]010 号《关于

同意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楚天

金纬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参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批复》，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12、2010 年 10 月 19 日，省国资委出具了鄂国资产权[2010]341 号《湖北省

国资委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协议转让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请示》，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同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出具了鄂政函

[2010]314 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

及国有控股股东转让所持上市股份的批复》，原则同意本次股份转让；2010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国资产权[2010]1315 号《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13、2010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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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1 年 10 月 17 日，本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延长重大资产重组决议有效期等相关议案。 

15、2012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12】988 号《关于核准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向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2】989 号《关于核准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

告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豁免楚天数字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16、2012 年 9 月 29 日，市总台、武汉有线和中信国安合计持有武汉广电 100%

的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武汉市工商管理局东西湖分局对此出具了核准文

件。 

17、2012 年 10 月 18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国浩验字[2012]817A168 号《验资报告》。 

18、2012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国资厅产权[2012]553 号”《关

于延长<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

批复>有效期的复函》，同意将《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

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有效期延长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9、2012 年 11 月 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武汉经开持有公司 4032 万股股份已转让与楚

天数字公司。 

20、2012 年 11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武汉塑料本次向楚天数

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非公开发行的 211,272,785

股人民币普通 A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得

到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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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置出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2012 年 9 月 3 日，武汉塑料与武汉经开、经开零部件、楚天数字签署了《置

出资产交割协议书》，各方确认，置出资产范围为：武汉塑料全部资产和全部负

债（该等资产和负债的金额由中证天通以 2012 年 8 月 31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出

具的中证天通【2012】审字 1-1140 号报告为准）和虽未列示但基于交割日之前

既存的事实和状态而实际应由武汉塑料承担的全部或有债务。同时各方同意并确

认，对于交付即转移权属的资产，其权属自交接确认书签署之日起转移，对于其

他需要办理相应过户手续方能转移权属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

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交割日起转移至经开零部件，其权属自过户登记手续办

理完毕之日起转移。 

置出资产具体过户或交付情况如下： 

（1）资产交接情况 

1）流动资产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2】审字 1-1140 号），截

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60,170,911.08 元。根

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及《置出资产交接确认书》，上述流动资产所有权已转

移至经开零部件。 

2）非流动资产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2】审字 1-1140 号），截

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非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376,842,671.53 元。 

① 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2】审字 1-1140 号），截

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 233,284,649.72 元。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武汉神光模塑有限公

司、武汉神龙汽车塑胶件制造有限公司、武汉塑料城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燎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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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有限公司、武汉亚普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股权已全部转移完毕，中

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正在办理中。 

②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2】审字 1-1140 号），截

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值为 114,965,266.13 元，主

要由房屋建筑物与设备类资产构成。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母公司固定资产除一车辆外，其他固定资

产已根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及《置出资产交接确认书》转移经开零部件。上

市公司母公司的房屋建筑物除汉阳区一处土地还在办理过户过程中，其余均已办

理过户。 

以上未完成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截止 2012年 8月 31日的账面价值占武汉塑

料母公司资产总额的 2.34%。对于未完成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经开零部件承诺：

经开零部件公司努力在 2012 年 12 月 15 日前协助上市公司办理完毕须办理过户

登记手续的全部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对于未办理完毕过户登记的资产自身给上

市公司造成的损失由经开零部件公司承担。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已置出的资产、未置出的资产占应置出资产价值

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应置出资产比例 

已置出的资产 426,787,464.78 97.66% 

未置出的资产 10,226,117.83 2.34% 

合计 437,013,582.61 — 

（2）负债交接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2】审字 1-1140 号），截

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负债为 295,878,210.42 元，其中流动负债

为 291,478,210.42 元，非流动负债为 4,400,000.00 元。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重组补充协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并经查验

相关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截止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已取得债权人

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标的金额为 294,069,652.36 元，占武汉塑料母公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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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负债总额 99.39%。其他未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

移同意函的金额：湖北省投资公司，1,197,356.00 元、湖北省中南岩土工程有限

公司，70,000.00 元，湖北省建筑集团工程有限公司，541,202.06 元，占武汉塑料

母公司报表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负债总额的 0.61%。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已置出的负债、未置出的负债占应置出负债价值的

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应置出负债比例 

已置出的负债 294,069,652.36 99.39% 

未置出的负债 1,808,558.06 0.61% 

合计 295,878,210.42 — 

截止本意见出具日，公司已置出资产（含负债）、未置出资产（含负债）占

总应置出资产（含负债）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应置出资产（含负债）比例 

已置出资产（含负债） 720,857,117.14 98.36% 

未置出资产（含负债） 12,034,675.89 1.64% 

合计 732,891,793.03 — 

未置出资产（含负债）明细：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置出原因 

资产  

土地（汉阳大道） 9,492,984.03 权属正在变更过程中 

长期股权投资（上海石化） 600,000 权属正在变更过程中 

车辆（东风 C5） 133,133.80 权属正在变更过程中 

负债  

湖北省投资公司 1,197,356 已发确认函，未回函 

湖北省中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70,000 已发确认函，未回函 

湖北省建筑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541,202.06 已发确认函，未回函 

合计 12,034,675.89 - 

经查验，截止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武汉塑料尚有部分债务无法取得债权人同

意函，就上述事宜经开零部件已出具承诺：对于武汉塑料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而

无法合法转移的债务，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武汉塑料因上述债务所导致的必

然的和合理的经济支出，由本公司承担。 

（3）员工安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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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并经查

验相关劳动合同，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与武汉塑料及其分

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高级管理人员、员工、离退休员工、下岗职工、内退人员、

工伤人员及遗属）已与武汉塑料解除劳动合同，与经开零部件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上述人员的人事劳动关系和武汉塑料对其承担的各项义务（包括社会保障义务和

其他保障义务）均由经开零部件继受并负责安置；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有关的

全部已有或潜在债权债务、劳动纠纷，均由经开零部件继受并负责解决。 

综上，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相关各方已根据《重组框架协议》、

《重组补充协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置出资产交接确认书》等相关协议的

约定实施置出资产的交割。部分置出资产和负债的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上市公

司及经开零部件已做相应保障，不影响置出资产的实际交割，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2、注入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注入资产为楚天数字拥有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扣除 17,500 万元现金后的余额、武汉广电 100%股权、楚天金纬及楚天襄

阳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武汉塑料与武汉经开、经开零部件、楚天数字、楚天金

纬、楚天襄阳、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签署的《注入资产交割协议》，根

据该协议，以 2012 年 8 月 31 日作为本次重组之资产交割基准日，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作为注入资产之资产交割日。 

各方同意，在完成置出资产的交割工作后，楚天数字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扣除 17,500 万元现金后的余额、楚天金纬将其全部资产及负债、楚天襄阳

将其全部资产及负债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移交并过户至上市公司，市总台、武汉有

线、中信国安将持有的武汉广电的全部股权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过户至上市公司。 

2012 年 10 月 15 日，武汉塑料与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市总台、

武汉有线、中信国安签署了《注入资产交接确认书》，约定：注入资产之权属自

《注入资产交接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即转移至上市公司；注入资产中需要办理相

应过户手续方能转移权属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与利益自《注

入资产交接确认书》起转移至上市公司，该等资产所涉及的相关风险、义务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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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该等资产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之后转移至上市公司。 

（1）资产交接情况 

1）楚天数字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 17,500 万元现金后的余额 

经查验，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楚天数字全部资产中除部分货币资金

（即部分银行存款）、部分固定资产（即楚天数字名下的房屋建筑物及车辆）、无

形资产（即楚天数字名下房屋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长期股权投资【即楚

天数字持有的湖北海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海广”49%股权】之外，

其余资产均已移交给上市公司。以上已完成过户手续的注入资产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占移交资产总额的 86.44%。楚天数字已向上市公司出具承诺

函，承诺在上市公司完成更名之日起六个月内将上述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如

果在上述期限内注入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毕，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将

由楚天数字负责补偿。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楚天数字已注入的资产、未注入的资产占楚天数字

应注入资产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楚天数字应注入资产比例 

楚天数字已注入的资产 877,527,460.93 86.44% 

楚天数字未注入的资产 137,678,043.79 13.56% 

合计 1,015,205,504.72 — 

楚天数字未注入资产明细：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注入原因 

银行存款 33,418,323.83 分支公司银行账户备用金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及车辆） 85,332,633.44 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过户以减少税费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5,941,710.76 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过户以减少税费 

长期股权投资（湖北海广） 2,985,375.76 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过户以减少税费 

合计 137,678,043.79 - 

2）武汉广电 100%股权 

据武汉市工商局东西湖分局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核发《企业变更通知书》以

及武汉市工商局信息中心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出具的《企业信息咨询报告》，

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已将持有武汉广电的全部股权转让予上市公司，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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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楚天金纬全部资产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楚天金纬公司全部资产中除部分货币资金（即

部分银行存款）、部分固定资产（楚天金纬名下房屋建筑物及车辆）、无形资产（即

楚天金纬名下土地使用权）之外，其余资产均已移交给上市公司。以上已完成过

户手续的注入资产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移交资产总额的 97.25%。

楚天金纬已向上市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在上市公司完成更名之日起六个月内将

上述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如果在上述期限内注入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完

毕，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将由楚天金纬负责补偿。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金纬已注入的资产、未注入的资产占楚天金

纬应注入资产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楚天金纬应注入资产比例 

楚天金纬已注入的资产 461,292,870.61 97.25% 

楚天金纬未注入的资产 13,021,504.13 2.75% 

合计 474,314,374.74 — 

楚天金纬未注入资产明细：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注入原因 

银行存款 7,014,851.67 应付票据保证金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及车辆） 5,804,487.42 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过户以减少税费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02,165.04 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过户以减少税费 

合计 13,021,504.13 - 

4）楚天襄阳全部资产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楚天襄阳全部资产中除部分固定资产（楚天襄

阳名下全部车辆）之外，其余资产均已移交给上市公司。以上已完成过户手续的

注入资产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占移交资产总额的 98.63%。楚天襄

阳已向上市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在上市公司完成更名之日起六个月内将上述资

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如果在上述期限内注入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毕，由此

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将由楚天襄阳负责补偿。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襄阳已注入的资产、未注入的资产占楚天襄

阳应注入资产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楚天襄阳应注入资产比例 

楚天襄阳已注入的资产 389,719,306.13 98.63% 

楚天襄阳未注入的资产 5,429,022.2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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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95,148,328.39 — 

楚天襄阳未注入资产明细：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注入原因 

固定资产（车辆） 5,429,022.26 待上市公司更名后再过户以减少税费 

合计 5,429,022.26 - 

综上，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相关各方已根据《重组框架协议》、

《注入资产交割协议》、《注入资产交接确认书》等相关协议的约定实施注入资产

的交割。部分注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不影响注入资产的实际交割，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2）负债交接情况 

1）楚天数字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重组补充协议》、《注入资产交割协议》并经查验相

关债权债务转移公告、相关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楚天数字已取得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标的金额为

326,727,425.32 元，占其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

款和长期借款总额的 93.11%；未取得确认函的近百家，合计金额 10,562,788.11

元。其中最大金额 560,000 元，最小金额 0.40 元，排名前十如下：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注入原因 

天门泰盟电业有限公司 560,000.00 

已发出确认函， 

对方未予回函 

武汉大象信息有限公司 484,000.00 

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 349,400.00 

武汉格林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50,000.00 

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 224,400.00 

大连大显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售后服务中心 214,060.00 

央视体坛传媒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200,000.00 

武汉华光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0,000.00 

湖北天达通讯网络工程网络有限公司 196,603.76 

武汉盛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95,039.26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数字已注入的负债、未注入的负债占楚天数

字应注入负债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楚天数字应注入负债比例 

楚天数字已注入的负债 340,335,325.59 96.99% 

楚天数字未注入的负债 10,562,788.11 3.01% 

合计 350,898,11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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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格中数据包含楚天数字其他未取得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

债务中其与自己经营部资金往来 13,607,900.27 元。 

2）楚天金纬 

楚天金纬已取得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标的金额为 41,239,392.22

元，占其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的 80.37%；未取得确认

函的近百家，合计金额 10,071,842.83 元。其中最大金额 1,801,800 元，最小金额

836.5 元，排名前十如下：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注入原因 

深圳康佳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1,801,800.00  

已发出确认函， 

对方未予回函 

洪湖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 1,170,000.00  

荆州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428,191.70  

武汉楚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  

监利县广电局广告公司 114916.97 

上海松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洪湖分公司 97,051.00  

通恒通讯 91,573.60  

武汉天线研究所 71,799.16  

湖北博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55,280.00  

杨电部 201 所常州电缆厂 50,380.55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金纬已注入的负债、未注入的负债占楚天金

纬应注入的负债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楚天金纬应注入负债比例 

楚天金纬已注入的负债 41,239,392.22 80.37% 

楚天金纬未注入的负债 10,071,842.83 19.63% 

合计 51,311,235.05 — 

3）楚天襄阳 

楚天襄阳已取得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标的金额为 40,005,723.92

元，占其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的 82.10%；未取得确认

函的近四十家，合计金额 8,722,577.72 元。其中最大金额 658,000 元，最小金额

1,500 元，排名前十如下： 

类别 账面价值（元） 未注入原因 

武汉光发科技有限公司 658,000 

已发出确认函， 

对方未予回函 

湖北省楚天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557,371.1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45,9520 

深圳市迪威特数字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227,000 

瑞摩特（鹰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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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普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38,000 

枣阳市电视台 133,548 

上海凌云天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1,064.8 

无锡雷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76,90 

武汉市钢发线缆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56,060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襄阳已注入的负债、未注入的负债占楚天襄

阳应注入负债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楚天襄阳应注入负债比例 

楚天襄阳已注入的负债 40,005,723.92 82.10% 

楚天襄阳未注入的负债 8,722,577.72 17.90% 

合计 48,728,301.64 — 

4）注入资产、负债汇总 

综上，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

电已注入的资产、未注入的资产占应注入资产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应注入的资产比例 

已注入的资产 2,902,418,664.59 95% 

未注入的资产 156,128,570.18 5% 

合计 3,058,547,234.77 — 

综上，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

电已注入负债、未注入负债占应注入负债价值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应注入的负债比例 

已注入的负债 725,875,885.34 96.11% 

未注入的负债 29,357,208.66 3.89% 

合计 755,233,094.00 — 

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电已注入资产（含负债）、未注入

出资产（含负债）占总应注入资产（含负债）的比例如下： 

类型 涉及金额（元） 占注入资产价值比例 

已注入的资产及负债 3,628,294,549.93 95.14% 

未注入的资产及负债 185,485,778.84 4.86% 

合计 3,813,780,328.77 — 

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分别存在

82,285,090.59 元、27,967,828.27 元、39,707,036.18 元预收账款，主要是向用户收

取的有线电视费，本次重组完成后，将由上市公司履行与用户的服务合同。 

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分别出具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积极与相关



东方证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债权人沟通债务转移事宜以取得其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因未取得债务转移同

意函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将由我公司承担。 

（3）员工安置情况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重组补充协议》、《注入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楚

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与注入资产相关的全部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高级管

理人员、员工、离退休员工、下岗职工、内退人员、工伤人员及遗属）的人事劳

动关系和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对其承担的各项义务（包括社会保障义

务和其他保障义务）均由上市公司继受并负责安置；与注入资产相关的员工有关

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债权债务、劳动纠纷，均由上市公司继受并负责解决。经查验，

省台、楚天网络、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承诺：在上市公司更名手续完

成之日起 30 日内协助上市公司办理完毕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签署手续以及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手续。 

综上，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相关各方已根据《重组框架协

议》、《重组补充协议》、《注入资产交割协议》、《注入资产交接确认书》等相关协

议的约定实施注入资产的交割。截止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与注入资产相关的

一切权利、义务、风险均已转移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部分注入资产的过户手

续尚在办理中，不影响注入资产的实际交割，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

的情形。 

（4）过渡期损益的处理情况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重组补充协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注入资产

交割协议》等的约定，置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的期间损益由经开零

部件享有或承担；自交割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置出资产的期间损益由经开零部件

享有或承担；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注入资产的盈利（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

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发生的亏损）由重组方各自承

担。 

（三）证券发行登记的办理 

2012 年 10 月 18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审验武汉塑料截止 2012 年 10 月 17 日

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并出具“国浩验字[2012]817A168 号”《武汉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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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之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

止 2012 年 10 月 17 日，楚天数字实际投入净资产为人民币 396,926,205.10 元，

楚天金纬实际投入净资产为人民币 437,218,770.83 元，楚天襄阳实际投入净资产

为人民币 265,021,766.14 元，武汉有线、市总台、中信国安实际投入持有的武汉

广电 100%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1,098,070,240.07 元；实际到位净资产合计为人民币

2,197,236,982.14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211,272,785 元。 

经查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2 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武汉经开已将所持武汉塑料 4,032 万股股份转让予楚

天数字，上述股份转让事宜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经查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2 年 11 月 6 日出具的

《证券预登记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武汉塑料本次向楚天数字发行

38,165,981 股、向楚天金纬发行 42,040,266 股、向楚天襄阳发行 25,482,862 股、

向市总台发行 27,715,715 股、向武汉有线发行 28,243,633 股、向中信国安发行

49,624,328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预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股份已在登记

结算公司登记确认，发行登记的办理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

法有效。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审慎核查，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的

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经查验，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尚未因本次重组对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调整，而后续调整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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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人占用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审慎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

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主要包括《重组框架协议》、《重组补充协议》、《股

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 

1、相关协议已经生效 

相关协议已经各方正式签署，并经各方的有权机构决议审议同意；中宣部、

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湖北省财政厅等已批复同意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核准豁免楚天数

字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因此，相关协议所需的生效条件均已具备，

相关协议已经生效。 

2、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关于《重组框架协议》、《重组补充协议》，武汉塑料已与武经开、经开零部

件、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签署了《交

割协议》；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依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

协议，无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协议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关于《业绩补偿协议》，①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业绩承诺期限为

2012 年，届时将根据协议履行。②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业绩承诺期限

为 2012、2013、2014 年，届时将根据协议履行。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各方已经或者正在履行本次重组的相关

协议，无违反约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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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1、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楚天

网络、省台的相关承诺 

（1）关于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 

楚天数字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38,165,981 股以及

通过协议收购方式取得的股份 40,320,000 股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 

楚天金纬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42,040,266 股自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 

楚天襄阳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25,482,862 股自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 

市总台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27,715,715 股，其中

13,857,858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另 13,857,857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武汉有线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28,243,633 股，其

中 14,121,817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另 14,121,816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中信国安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49,624,328 股，其

中 24,812,164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另 24,812,164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彻底解决未来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并进一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

竞争情况，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楚天网络及省总台（简称“承诺人”）

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①承诺人及其所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除已存在的业务外，未来不再新增以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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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除已存在的业务外，不从事、参与和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②承诺人及其所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对已存在的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潜

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未来计划采取转让等方式，以减少和避免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争，并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半年内启动将其拥有的有线电视网络

运营、数字电视等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

司事宜。 

③如承诺人及其所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

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

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相

关企业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

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为了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可能的同业竞争，进一步细化避免同业竞争的措

施，省台、楚天网络特承诺如下： 

①本次重组完毕后的二年内，省台及楚天网络将积极推动上市公司采用定向

增发等措施整合省内其他有线电视网络资产。 

②如果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二年内仍未能将相关资产全部注入到上市公司，

自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第三年起将未注入资产托管给上市公司经营。 

如省总台及楚天网络控制的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将不与未来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业务相竞争；若与未来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生竞争，则

省总台及楚天网络控制的公司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未来上市公司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

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如违反以上承诺，省总台及楚天网络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

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承诺持续有效，

相关各方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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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3）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规范、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

楚天网络及省总台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内容

如下： 

①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直至避免与未来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关联

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②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

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③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未来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④相关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

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本独立

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诺。 

2、关于武汉塑料重大资产重组过渡期间损益的承诺函 

为了充分保证武汉塑料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根据《重组框架协议》、

《重组补充协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 

（1）各方同意，本次重组完成前的上市公司滚存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2）各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注入资产的盈利（包括但不限于

分配利润）由武汉塑料享有，注入资产的亏损（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发生的亏损)

由重组方各自承担。 

（3）各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置出资产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

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生的亏损、经营性及非经营性有关的所有债权、债务（含

或有负债）]由武汉经开享有或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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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重组各方无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诺。 

3、关于有线宽带和视频点播业务的承诺 

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电、楚天网络、市总台就相关事宜

已出具承诺，如有线宽带和视频点播无法取得经营资质证书，楚天数字、楚天金

纬、楚天襄阳、武汉广电未来将不再从事视频点播业务；如果未来上市公司因此

历史问题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及缴纳罚金，由注入资产方全部承担。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视频点播业务已经获得省台、楚天网络授权经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本独立

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诺。 

4、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省总台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保持重组完成

后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省总台、

楚天网络、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以下简称本单位）分别承诺如下：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作为武汉塑料（下称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保证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独立运作，本

单位承诺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

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①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

全独立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 

②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

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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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单位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决定。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①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②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

情形。 

③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 

（3）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①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

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②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和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

银行账户。 

③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④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⑤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单位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

用。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①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 

②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5）保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①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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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保证本单位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

预。 

③保证本单位控制的其他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④保证尽量减少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

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

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本独立

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诺。 

5、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承诺 

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鉴于本次交易在 2011 年度未能实施，为保

障上市公司利益，2012 年 2 月 29 日，交易各方与上市公司重新签署了《关于盈

利补偿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1）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补偿方式不变，补偿期限为2012年。 

（2）武汉广电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如果2012年重组实施完毕，补偿期限

为2012、2013、2014年。 

（3）如果武汉广电的盈利预数测需要补偿，则武汉广电总台、武汉有线、中

信国安同意在专项审核报告公告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股份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届时该等股份数量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

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待锁定期届满时注销；补偿的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①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截止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

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已补偿股份数量 

②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

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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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④此外，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武汉广电 10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

如：期末减值额/武汉广电 100%股权的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

股份总数，则市总台、武汉有线、中信国安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

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楚天网络、省总台对《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中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

襄阳所需承担的差额补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报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由于

该承诺约定的期限尚未届满，置入资产盈利预测的完成情况尚无法判断，因此，

有待于承诺方未来根据置入资产的实际盈利情况履行该项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

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诺。 

6、现金分红承诺 

湖北广播电视台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楚天三系公司代表本台在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中会提出“在

当年盈利的条件下，且在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时，公司应当采用

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

业价值考虑，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的议

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报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该承

诺约定的行为实施尚有待于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

关议案履行。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相关承诺。 

7、关于置出资产过户等相关事项的承诺 

2012 年 11 月，经开零部件出具了《承诺函》，针对置出资产债务转移事宜

承诺：“对于武汉塑料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而无法合法转移的债务，由本公司承

担偿还责任；武汉塑料因上述债务所导致的必然和合理的经济支出，由本公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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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针对置出资产过户事宜承诺：“本公司努力在 2012 年 12 月 15 日前协助上

市公司办理完毕须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全部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对于上述未办

理完毕过户登记的资产自身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

相关承诺。 

8、关于注入资产过户等相关事项的承诺 

对于未完成过户手续的注入资产，2012 年 10 月，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

天襄阳分别出具了《关于注入资产过户的承诺》：“（1）我公司将在上市公司更

名手续完成之日起六个月内协助上市公司办理完毕全部注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如

果在上述期限内注入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毕，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将

由我公司负责补偿。（2）我公司将在上市公司更名手续完成之日起 60 日内协助

上市公司办理完毕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签署手续以及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

存手续。（3）我公司将继续积极与相关债权人沟通债务转移事宜以取得其出具的

债务转移同意函，因未取得债务转移同意函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将由我公司

承担。”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各方履行

相关承诺。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出具《证券预登记确认书》，确认

武汉塑料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增发股份预登记手续，上市公司

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工商

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

继续履行；对于履行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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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际履行。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武汉塑料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

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本独

立财务顾问将督促交易各方切实履行其在本次重组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七、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相关公司提供各资产注入证明文件、债务转移确认函、银行询证函等

等原件，武汉塑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按协议如期实

施；本次购买资产的注入事项已按协议实施，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了相应的权

属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注入资产的所有权；相关的新增股份已在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置出资产和负债的转移不存在给上市公司

带来风险和损害的情形，置出资产中个别资产尚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的利益，不影响置出资产的实际交割，未置出及未注入的资产（含负债）

经开零部件及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已做相应承诺；已置出的资产占应

置出的资产价值的比例为 97.66%，已置出的负债占应置出的负债价值的比例为

99.39%，已置出资产及负债占置出资产价值的比例为 98.36%，楚天数字、楚天

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电已注入的资产占应注入的资产价值的比例为 95%，楚

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电已注入的负债占应注入的负债价值的比

例为 96.11%，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武汉广电已注入的资产及负债

占注入资产价值的比例为 95.14%。本次重组基本实施完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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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东方证券关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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